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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医保沈
当罚字〔
2025〕第
7号

 辽宁五洲通大药房连
锁有限公司宁山东路分
店超量开药案

辽宁五洲
通大药房
连锁有限
公司宁山
东路分店

9121010
5MA0XK
HD05P

隋微微

销售复方地西泮
片，存在用量超
过该药品说明书
用量，存在超量
开药行为，导致
医保基金损失222
元。

辽宁五洲通大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宁山东路分店
超量开药行为，违反了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
督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第一款的规定，依据《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
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规定，决定给予造成医
疗保障基金损失222元
的1.5倍的罚款，共计
333元的行政处罚。

主动履行

沈阳市医
疗保障局
2025年9
月28日


